
附件：
致谢项目及条件

一、经济突出贡献企业（2025年度，在我区纳税总额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会员企业。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科技创新企业（2025年度,新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,或获国家、省、市科技相关奖项，获中国专利优秀奖、国家知识产权示范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或获省、市专利奖项的会员企业。）
三、绿色智能制造标杆企业（2025年度，通过国家级或省级绿色工厂、智能工厂认证、或获得省、市清洁生产企业的会员企业）
4、 公益爱心单位（2025年度，支持社会公益、捐资、捐物总额10万元以上的会员企业）

回 执（企业自报项目）
	企 业 名 称
	

	自 报 项 目
	
	自 报 项 目
	

	致谢理由（附相关资料）
	
	致谢理由（附相关资料）
	

	意见或建议
	

	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
联系人：苏子宇 
电话：84649162 、13431072772 （微信同号）
邮箱：pycsh2022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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